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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 757 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

黃瑞明大法官 提出 

 

    本號解釋作成之前，有關法院、行政執行機關執行拍賣

或變賣貨物，拍定人所繳納之價金是否包含營業稅？若是，

於稽徵機關未能由拍賣價金受分配徵起營業稅時，拍定人能

否以執行法院開立予買方營業人之收據，作為進項稅額憑證，

以扣抵其銷項稅額？以上二個爭點分別於本院釋字第 367 號

及第 706 號解釋作出釋示。本號解釋聲請人即為釋字第 706

號解釋之聲請人之一，但於本院作出釋字第 706 號解釋之後，

依據釋字第 706 號解釋分別提出 3 次再審，均被駁回，另向

稅捐稽徵機關再次申請扣抵，亦未獲准，提出行政訴訟，亦

敗訴確定，可說已用盡所有救濟途徑而未獲救濟。本號解釋

乃釋示聲請人得自本解釋送達之日起 3 個月內，以執行法院

出具之收據，作為聲請人進項稅額憑證，據以申報扣抵銷項

稅額。本號解釋是繼釋字第 725 號、第 741 號及第 747 號解

釋之後，再次釋示給予聲請人具體的救濟，以保障釋憲案聲

請人之權益，並肯定其對維護憲法之貢獻。本席對本號解釋

敬表同意，並提供協同意見如下。由於相關解釋涉及之法規

及財政部函令均極冗長，閱讀費力，因此本篇協同意見書不

重複引述相關法規及函令之全文，僅以較精簡之文字說明本

件解釋案之本旨。 

 

一、 民國 83 年 11 月 11 日釋字第 367 號解釋之意旨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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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民國 74 年 11 月 15 日修正公布營業稅法（自 75 年 4 月

1 日施行）採取加值型營業稅，財政部於 75 年 1 月 29 日發

布之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 47 條及 75 年 4 月 1 日發布之「法

院、海關及其他機關拍賣或變賣貨物課徵營業稅作業要點」

1（下稱作業要點）規定法院或其他機關拍賣貨物時，應由拍

定人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繳納營業稅或取得免稅證明，法院

才能將拍定貨物點交給拍定人。至於營業稅額之計算，依當

時之作業要點一般規定（四）規定為，拍定或成交價金×徵收

率（5%）=應納營業稅額。依該規定，拍定人應繳交由拍定

或成交價金「外加」5%之營業稅。 

    釋字第 367 號解釋即釋示上述規定「與營業稅法之規定

不符」，已牴觸營業稅法並且違憲，應自解釋公布之日起至

遲於屆滿一年時失其效力。該號解釋之解釋理由書同時指出

「主管機關如認為法院及其他機關拍賣或變賣不動產與普

通營業人銷售之情形不同，為作業上之方便計，其申報繳納

營業稅之義務人有另行規定之必要，亦應逕以法律定之，併

此指明」。 

 

二、 釋字第 367 號解釋後續之修法已明確規定法院拍賣貨

物之價金內含營業稅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該作業要點嗣於 84 年 11 月 1 日修正，並更名為「法院及海關拍賣或變賣貨物

課徵營業稅作業要點」；於 101 年 3 月 29 日再經修正發布名稱為「法院行政執

行機關及海關拍賣或變賣貨物課徵營業稅作業要點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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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自釋字第 367 號解釋公布後，主管機關並未制定任何

法律以區隔法院之拍賣與普通營業人之銷售，反而修改營業

稅法施行細則及作業要點等相關規定，致法院之拍定價金內

含營業稅，更臻明確。 

（二）84 年 11 月 1 日修正作業要點第 4 條規定，應納營業

稅額=拍定或成交價額÷（１＋徵收率 5%）×徵收率 5%。與

釋字第 367 號解釋作成前之計算方式截然相反，由計算公式

已知營業稅內含於拍定或成交價額內。 

（三）84 年 11 月 1 日修正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 47 條第 3 項

規定：「法院拍賣或變賣貨物前，應通知主管稽徵機關。主

管稽徵機關如認該貨物屬應課徵營業稅者，應依法向法院聲

明參與分配。」很明確地規定營業稅與其他債權立於同等地

位，由拍賣價金中分配。 

（四）為配合民國 77 年 5 月 27 日修正營業稅法而於 77 年 6

月 28 日修正發布之「修正營業稅法實施注意事項」一般規定

第（一）條規定「營業人銷售應稅貨物或勞務之定價應內含

營業稅」，並規定「銷售額＝定價÷（１＋徵收率）；銷項稅

額＝銷售額×徵收率」。由上規定可知產品之定價與銷售額為

不同之概念，銷售額不含營業稅，但是定價則已包含營業稅。

法院之拍賣價金相當於貨物之定價，而非稅法上之銷售額，

故法院之拍賣價金內含營業稅。當時營業稅法第 32 條第 2 項

規定：「營業人依第 14 條規定計算之銷項稅額，買受人為營

業人者，應與銷售額於統一發票上分別載明之；買受人為非

營業人者，應與銷售額合計開立統一發票。」，故二者合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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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為產品之定價（或售價）2。至於 100 年 1 月 26 日修正公

布之營業稅法第 32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營業人對於應稅貨物或

勞務之定價，應內含營業稅。」其實只是延續前述 77 年 6 月

28 日修正發布之「修正營業稅法實施注意事項」一般規定第

（一）條之規定。且依民國 100 年修改營業稅法增訂第 32 條

第 2 項之立法理由，當時增訂 32 條第 2 項之立法目的為「杜

絕與消費者間之爭議」3，其理由為「營業人常以牌告價或報

價未含營業稅為由，要求買受人除標價外再支付營業稅，以

阻卻買受人索取統一發票之意願，規避開立統一發票，破壞

加值型營業稅制度，而達逃漏營業稅之目的。為遏阻前開情

事，爰增訂第 2 項規定應稅貨物或勞務之定價應內含營業稅，

亦即定價應等於銷售額加計銷項稅額，以杜取巧。」4。若謂

第 32 條第 2 項規定係於民國 100 年所增訂，而主張 100 年

之前銷售之貨物於定價之外另外收取營業稅，實為誤解。 

（五）至若認為法院拍賣時依專業鑑價所定之「底價」並未

加計營業稅而謂拍賣價金不含營業稅，實無任何根據，且與

前述法院拍賣相關之法令有違。 

 

三、民國 101 年 12 月 21 日釋字第 706 號解釋之意旨： 

自釋字第 367 號解釋之後，法院拍賣貨物之拍定人於繳

足拍定價金後不須另行繳納營業稅，即可取得拍定物之所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該條項於 100 年 1 月 26 日修正為同條第 3 項：「營業人依第 14 條規定計算之

銷項稅額，買受人為營業人者，應與銷售額於統一發票上分別載明之；買受人為

非營業人者，應以定價開立統一發票。」其義相同。 
3 見立法院公報第 98 卷第 66 期委員會紀錄第 484 頁。 
4 見立法院公報第 98 卷第 75 期院會紀錄第 419 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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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。稅捐機關就出賣人應繳納之營業稅則以普通債權人之身

分就拍賣價金參與分配。但債務人之貨物被法院拍賣時，通

常已設定抵押或債務纏身，有多數債權人，故稅捐機關聲請

參與分配的營業稅債權，往往無法獲得分配。依當時之「修

正營業稅實施注意事項」一般規定第（四）條規定及財政部

85 年 10 月 30 日台財稅第 851921699 號函，拍定人必須取得

稽徵機關填發之營業稅繳款書，始能就其所繳納之拍定價額

中內含營業稅之部分申報為進項稅額，以扣抵銷項稅額。當

稽徵機關未獲分配取得營業稅，則不填發營業稅繳款書，拍

定人即無法申報扣抵，故依當時之規定未能徵得營業稅之風

險，仍由拍定人負擔。 

釋字第 706 號解釋之意旨即釋示縱然稅捐稽徵機關未獲

分配取得營業稅，但並不影響拍定人之拍賣價金已內含營業

稅之本質，因此該號解釋乃釋示「執行法院於受領拍定或承

受價額時開立予買方營業人之收據，亦相當於賣方營業人開

立之憑證」，依該號解釋意旨，拍定人持法院開立之收據，

即可作為進項稅額憑證以申報扣抵銷項稅額。 

  

四、民國 100 年 11 月 23 日修正稅捐稽徵法第 6 條規定營業

稅之優先權： 

    法院拍賣債務人之貨物時往往有多數債權人，因此稅捐

稽徵機關聲明參與分配之營業稅往往無法獲得受償。為此，

稅捐稽徵法於 100 年 11 月 23 日修正公布第 6 條第 2 項後段

規定「法院、行政執行處執行拍賣或變賣貨物應課徵之營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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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，優先於一切債權及抵押權」。本條文之修正至少有二層

意義： 

（一）本條文係延續自釋字第 367 號解釋作成之後，對於作

業要點以及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 47 條之修改意旨，即肯認

營業稅已內含於拍賣價金之中。本條文肯認營業稅是由拍賣

價金中參與分配，僅優先於一切債權及抵押權。 

（二）自本條修正之後，營業稅獲優先分配，因此拍定人繳

足價金後，營業稅通常可以足額徵起，故釋字第 706 號解釋

所得適用之情形（即營業稅未獲分配，拍定人所繳之價金中

內含之營業稅能否作為進項稅額以扣抵銷項稅額），即已大

幅減少。因此 101 年 12 月 21 日公布之釋字第 706 號解釋所

得適用之案件應是介於 84 年 11 月 11 日之釋字第 367 號解

釋與 100 年 11 月 23 日修正稅捐稽徵法第 6 條期間之案件。

本號解釋聲請人之原因案件即發生於此期間（於 87 年 4 月 9

日取得板橋地院核發之強制執行收據）。 

 

五、聲請人原因案件未能透過再審或向稅捐機關再次申報獲

得扣抵： 

（一）聲請人聲請釋憲成功，經本院釋字第 706 號解釋作成

違憲解釋後，即依該解釋向法院聲請再審。但法院以釋字第

706 號解釋理由書最後一段「相關機關應依本解釋意旨儘速

協商，並由財政部就執行法院出具已載明或另以拍賣筆錄等

文書為附件標示拍賣或變賣物種類與其拍定或承受價額之

收據，依營業稅法第 33 條第 3 款予以核定，作為買方營業人

進項稅額之憑證」為理由，駁回聲請人之再審（即確定終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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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決一及二），本號解釋就此提出澄清，確認釋字第 706 號

解釋理由最後一段「旨在要求相關機關以更具體之通案標準，

處理聲請人以外之同類型案件。並不影響聲請人得依系爭解

釋意旨，逕以執行法院出具載明拍賣或變賣物種類與其拍定

或承受價額之收據，或以標示拍賣或變賣物種類與其拍定或

承受價額之拍賣筆錄等文書為附件之繳款收據，作為聲請人

進項稅額憑證，據以申報扣抵銷項稅額。」 

（二）聲請人二度聲請再審遭駁回後，曾第三次提出再審，

但遭最高行政法院已逾越再審期間為由，再審不合法而駁回，

最高法院計算再審期間是以釋字第 706 號解釋之原因案件之

作成之日（即 97 年 3 月 13 日最高行政法院 97 年度判字第

63 號判決）起算 5 年，如此之計算方式固然符合目前法律之

規定（行政訴訟法第 276 條）及本院相關之解釋（釋字第 209

號解釋認再審期間 5 年自原因案件判決確定之日起算），但

如此再審期間之規定，對於釋憲聲請人實為不利，說明如下： 

    聲請人針對 97 年 3 月 13 日作成之確定終局判決（最高

行政法院 97 年度判字第 63 號判決）聲請釋憲，經本院於 101

年 12 月 21 日作出釋字第 706 號解釋，時間已過了 4 年 8 個

月，距離再審之 5 年期限僅餘 3 個多月，聲請人雖於期限內

提出再審，但因最高行政法院對釋字第 706 號解釋之意旨理

解有誤，而遭無理由駁回（確定終局判決一）。聲請人針對

確定終局判決一聲請再審，亦以相同理由遭駁回（確定終局

判決二），聲請人第三次提出再審時，即遭最高行政法院已

逾 5 年再審期間之限制而遭裁定駁回（確定終局裁定），對

於釋憲聲請人於釋憲成功之案例，其再審期間於釋憲審理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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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並未中斷，導致聲請人於聲請釋憲成功後，卻僅餘很短的

時間再審期間即屆至。實務上亦有可能聲請釋憲成功後，已

逾原因案件之確定終局判決之後 5 年再審期間，致聲請人之

權益無法經由再審途徑獲得保障。本院已有多位大法官在以

前多號解釋之意見書對目前再審期間之規定對於釋憲聲請

人保障不足，提出修法建議5，本席在此亦重申相同之呼籲，

應儘速修改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及其他法律，以提供釋

憲聲請人享有合理之再審期間，俾聲請釋憲之後有獲得救濟

之機會。 

（三）本院釋字第 706 號解釋公布後，財政部於 103 年 1 月

7 日發布台財稅字第 10204671351 號函令（103 年函令），基

本上是依據釋字第 706 號解釋之意旨，規定營業人得檢具法

院核發之文件，以申報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。聲請人原得

依據 103 年函令重新申報，但該函令對於得依釋字第 706 號

解釋檢具法院核發之文件即可申報者，限於「營業人於 101

年 12 月 21 日司法院釋字第 706 號解釋公布前」「其相關進

項稅額申報扣抵銷項稅額已提起行政救濟尚未核課確定案

件」，至於「營業人於司法院釋字第 706 號解釋公布前」「其

相關進項稅額申報扣抵銷項稅額已核課確定案件」則「仍以

稽徵機關填發之繳款書作為進項稅額憑證」。如此之分類已

逾 706 號解釋之範圍。聲請人雖曾提出釋憲，釋憲成功後提

出再審，仍遭財政部訴願會認定為「應屬司法院釋字第 706

號解釋公布前，拍定或承受應課徵營業稅貨物，其相關進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參見釋字第 725號解釋陳春生大法官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、陳新民大法官

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，釋字第 455號解釋翁岳生大法官協同意見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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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額申報扣抵銷項稅額屬已核課確定案件」（訴願決定）。

導致聲請人亦無法透過重新向財政部申請扣抵而獲得救濟。

釋字第 706 號解釋之另一聲請人鴻立鋼鐵公司，於高雄高等

行政法院聲請再審，經法院認定其「已費盡心力聲請釋憲並

獲得有利解釋，嗣僅因財政部 103 年 1 月 7 日函實質類型化

之核定結果，致本件具體個案是否可適用該函所示一之（二）

之規定，又滋生疑義」「對於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法律狀態

之變更，亦不應歸由人民承擔其不利益」等為理由而判決鴻

立鋼鐵公司勝訴確定（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度再字第 2

號判決）。該判決不因 103 年函令所規定「尚未核課確定」

之條件成為阻礙聲請人獲得救濟之理由，即已體現保障釋憲

聲請人之意旨。 

 

六、本號解釋貫徹對釋憲聲請人權益之保障： 

  本號解釋乃延續本院為保障釋憲聲請人之權益，並肯定

其對維護憲法之貢獻之多號解釋（釋字第 177 號、第 185 號、

第 741 號、第 742 號及第 747 號解釋）後又作出解釋以保障

聲請人權益。本號解釋特別之處在於聲請人曾多次透過行政

及司法程序尋求救濟而未獲得有利結果，本院衡量聲請人未

獲得救濟之原因均非可歸責於聲請人，乃以特別諭知之方式

作出本號解釋，給予聲請人特別救濟，亦符合司法院大法官

審理案件法第 17 條第 2 項之規定「大法官所為之解釋，得諭

知有關機關執行，並得確定執行之種類及方法。」乃為貫徹

對釋憲聲請人權益之保障。 


